
关于湘财证券月月安享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变更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经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理人）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托管人）协商一致，管理人拟对《湘财证券月月安享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进行变更，变更主要内容详见附件

《湘财证券月月安享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变更情况对照表》。本

次合同变更条款如涉及《湘财证券月月安享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和《湘

财证券月月安享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的，则对其做同步变更。

现向投资者征求意见，请投资者于 2024 年 3 月 19 日（含）之前回复意见，

在 2024 年 3 月 19 日（含）之前未回复意见的，视为同意本次合同变更。回复不

同意变更的投资者，可在份额锁定期届满后的第一个开放日申请办理退出业务。

请自然人投资者将回复意见发送至管理人指定邮箱【ly06867@xcsc.com】，

并注明投资者姓名及有效证件证号码；机构投资者需将用印版书面意见扫描件发

送至管理人上述邮箱。

本计划合同变更生效事宜将通过管理人网站或其他指定渠道披露。

如有疑问，请咨询湘财证券客服热线：95351

特此公告。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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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湘财证券月月安享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变更情况对照表》

（下划线部分为修改前的内容，加粗为修改后的内容）

条款 修改前 修改后

本合同中的《湘财证券月月安享 1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湘财证券月月安享 1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湘财证券月月安

享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均进行

变更。

变更为《湘财证券月月安享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合同（第一次变更）》《湘财证券月月安享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第一次变更）》《湘财证

券月月安享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第一次

变更）》。

一、前言

本合同以电子合同方式签订，管理人、托管人作

为本合同签署方，已接受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条款；投

资者作为本合同一方，签署本合同即表明投资者完全

接受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条款，同时本合同成立。

本合同以电子合同或纸质方式签订，管理人、托管

人作为本合同签署方，已接受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条款；投

资者作为本合同一方，签署本合同即表明投资者完全接受

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条款，同时本合同成立。

六、集合

计划的

募集

（五）本集合计划注册登记机构募集及清算账户信息

如下：

户名：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资产管理分公

司

账号：35130188000222676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首体南路支行

大额支付号: 303100000225

（五）本集合计划注册登记机构募集及清算账户信息如

下：

户名：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资产管理分公司

账号：35130188000222676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首体南路支行

大额支付号: 303100000225

(六)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直销清算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资产管理分公司

账号：35130180802118957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首体南路支行

行号：303100000225

二十四、

风险揭

示

（一）特殊风险揭示

1、备案不成功风险

本集合计划设立后 5 个工作日内，管理人将发起设立

情况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如集合计划未

通过备案，则本集合计划将进行合同变更。如变更后

仍未通过备案的，将面临集合计划提前终止的风险。

管理人和托管人在扣除清算费用、管理费及托管费等

费用后，将集合计划剩余资产以货币资金的形式返还

（一）特殊风险揭示

1、备案不成功风险

本集合计划设立后 5 个工作日内，管理人将发起设立情况

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如集合计划未通过备

案，则本集合计划将进行合同变更。如变更后仍未通过备

案的，将面临集合计划提前终止的风险。管理人和托管人

在扣除清算费用、管理费及托管费等费用后，将集合计划

剩余资产以货币资金的形式返还给投资者。投资者对此充



给投资者。投资者对此充分知悉，并自愿承担由此导

致的一切风险和损失。

2、根据本集合计划特点，本集合计划不设份额持有

人大会。如需征求投资者意见的，由管理人向各投资

者征求意见。

3、本合同以电子签名方式签订，不另行签署纸质合

同、纸质风险揭示书。

4、根据本集合计划投资特点，存续期内，投资者在

T日交易时间内提交的参与、退出申请，将在 T+1 日

进行有效性确认，投资者通常可在 T+2 日查询。投资

者退出款项在确认后的 T+3 日内划出。在本集合计划

封闭期内，每周的第一个工作日披露上周最后一个工

作日的经托管人复核的份额净值、累计份额净值。在

本集合计划开放期内，每个开放日的经托管人复核的

份额净值、累计份额净值将在该开放日后的第一个工

作日披露。如在封闭期内分红，于分红登记日后的第

一个工作日披露分红登记日的份额净值、累计净值。

5、本集合计划运作过程中涉及的纳税事项，依照国

家法律法规规定办理。如无相反规定或约定，相关税

费由集体计划委托资产承担。

6、份额转让风险

根据监管规定，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以及中国

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向合格投资者转让其持有的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并按规定办理份额变更登记

手续。投资者通过上述方式转让份额的价格与份额净

值可能不一致。

7、投资者参与、退出集合计划风险

（1）本集合计划封闭期内不办理参与、退出业务。

投资者参与本集合计划时应充分认识到本集合计划

封闭期内封闭运作的特征和在封闭期内无法退出的

风险。

（2）出现拒绝或暂停接受投资者参与（退出）的情

况导致投资者不能及时参与（退出）的风险，具体参

见本合同“集合计划的参与、退出与转让”章节的约

分知悉，并自愿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风险和损失。

2、根据本集合计划特点，本集合计划不设份额持有人大

会。如需征求投资者意见的，由管理人向各投资者征求意

见。

3、根据本集合计划投资特点，存续期内，投资者在 T 日

交易时间内提交的参与、退出申请，将在 T+1 日进行有效

性确认，投资者通常可在 T+2 日查询。投资者退出款项在

确认后的 T+3 日内划出。在本集合计划封闭期内，每周的

第一个工作日披露上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经托管人复核

的份额净值、累计份额净值。在本集合计划开放期内，每

个开放日的经托管人复核的份额净值、累计份额净值将在

该开放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披露。如在封闭期内分红，于

分红登记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披露分红登记日的份额净

值、累计净值。

4、本集合计划运作过程中涉及的纳税事项，依照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办理。如无相反规定或约定，相关税费由集体

计划委托资产承担。

5、份额转让风险

根据监管规定，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以及中国证监

会认可的其他方式，向合格投资者转让其持有的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份额，并按规定办理份额变更登记手续。投资者

通过上述方式转让份额的价格与份额净值可能不一致。

6、投资者参与、退出集合计划风险

（1）本集合计划封闭期内不办理参与、退出业务。投资

者参与本集合计划时应充分认识到本集合计划封闭期内

封闭运作的特征和在封闭期内无法退出的风险。

（2）出现拒绝或暂停接受投资者参与（退出）的情况导

致投资者不能及时参与（退出）的风险，具体参见本合同



定。

（3）管理人有权调整募集期或募集期规模上限，可

能存在募集期变动导致本集合计划成立日推迟或提

前的风险。

（4）集合计划发生巨额退出或连续巨额退出而引起

投资者无法全部退出或因暂停退出使投资者在一定

时间内的退出申请被拒绝，从而导致投资者无法按时

退出的风险。

（5）本集合计划面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对于不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合同约定的投资者以及未经管理

人认可的投资者，管理人有权拒绝其参与申请，即使

被确认已经参与的投资者，一经管理人发现，管理人

仍有权强制退出其持有的份额，此时可能造成投资者

损失，此损失投资者自行承担。所以投资者应当谨慎

参与并真实、准确、完整地向管理人和销售机构告知、

提供其相关信息，参与前应与管理人确认其是否是管

理人认可的合格投资者。

（6）投资者需要部分退出本集合计划的，应确保其

退出后持有的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对应的资产净值应

当不低于本合同约定的合格投资者最低参与金额，否

则管理人有权自动将该投资者的集合计划全部份额

一次性退出给投资者，从而导致投资者剩余份额被强

制退出的风险。

8、资产管理合同与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合同指引不

一致所涉风险

本资产管理合同是基于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内容与格式指引

（试行）》而制定的，管理人对合同指引相关内容做

出了合理的调整以及增加了其他内容，导致资产管理

合同与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合同指引不一致的风险。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本合同，理解本合同的全部条

款，独立做出是否签署本合同的决定。

“集合计划的参与、退出与转让”章节的约定。

（3）管理人有权调整募集期或募集期规模上限，可能存

在募集期变动导致本集合计划成立日推迟或提前的风险。

（4）集合计划发生巨额退出或连续巨额退出而引起投资

者无法全部退出或因暂停退出使投资者在一定时间内的

退出申请被拒绝，从而导致投资者无法按时退出的风险。

（5）本集合计划面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对于不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或本合同约定的投资者以及未经管理人认可的

投资者，管理人有权拒绝其参与申请，即使被确认已经参

与的投资者，一经管理人发现，管理人仍有权强制退出其

持有的份额，此时可能造成投资者损失，此损失投资者自

行承担。所以投资者应当谨慎参与并真实、准确、完整地

向管理人和销售机构告知、提供其相关信息，参与前应与

管理人确认其是否是管理人认可的合格投资者。

（6）投资者需要部分退出本集合计划的，应确保其退出

后持有的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对应的资产净值应当不低于

本合同约定的合格投资者最低参与金额，否则管理人有权

自动将该投资者的集合计划全部份额一次性退出给投资

者，从而导致投资者剩余份额被强制退出的风险。

7、资产管理合同与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合同指引不一致

所涉风险

本资产管理合同是基于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而

制定的，管理人对合同指引相关内容做出了合理的调整以

及增加了其他内容，导致资产管理合同与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合同指引不一致的风险。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本合

同，理解本合同的全部条款，独立做出是否签署本合同的

决定。


